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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会计法概述 （一）会计法的概念及调整对象 （1）会计和

会计法的概念 1、会计是以货币计量为基本形式，采用专门

方法，连续、完整、系统地反映和控制单位的经济行为，进

而达到加强经济管理，提高经济效益目的的一种管理活动。

2、会计法是指调整会计法律关系的法律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

。广义的会计法是指国家颁布的有关会计方面的法律、法规

和规章的总称，狭义的会计法是专指全国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。本章所述的是狭义的

会计法。 （2）会计法的调整对象 会计法调整国家机关、社

会团体、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（以下统称单位

），在办理会计事务中产生的经济管理关系。 （二）会计法

的基本原则 （1）各单位必须依法办理会计事务 （2）各单位

必须依法设置会计账簿，并保证其真实、完整 （3）单位负

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 

（4）会计机构、会计人员依法进行会计核算，实行会计监督

（5）对认真执行会计法，忠于职守，坚持原则，做出显著成

绩的会计人员，给予精神的或物质的奖励 （三）会计管理体

制 （1）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 《会计法》规定，国务院财政

部门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

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会计工作。 （2）会计制度制定权

限 根据会计法的规定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由国务院财政部

门根据会计法制定并公布。对有些对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有



特殊要求的行业，允许国务院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家统一

的会计制度制定具体办法或者补充规定，但必须报经国务院

财政部门审核批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